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何星磊律師

相  對  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乙○○（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

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

增列受輔助宣告之人為如附表所示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母即相對人因年事已高，除患有糖

尿病等慢性疾病，復經診斷有適應障礙症及疑似非特定精神

病等疾患。又相對人認知功能業已退化，長期聽信直銷公司

話術，不斷投入畢生積蓄購買保健食品及多層次傳銷產品，

而於家中囤積大量物品且無法從事有效整理工作，致住家環

境散亂壅擠。此外，相對人為購買前述直銷產品，非僅節省

餐費與拒絕正規醫療，甚且認為依賴其所購置之保健食品即

得維生，致其營養不良、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顯見相對人已

不具備處理與判斷較複雜經濟事務之能力，可認相對人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聲請等語。至相

對人則稱：聲請人自國外返臺後性格劇變，已無愛護其之

心，且其年紀已長，須購買保健食品維持身體健康，又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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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精神疾病，自毋須受法律上之任何限制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

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

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5條之1第1

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

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第1至3款規定，法院選定輔助

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

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

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

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

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相對人應受監護宣告抑或輔助宣告乙節：

　⒈聲請人本件主張，業據其陳述綦詳，復有其所提出之戶籍謄

本、相對人於手機應用程式【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摺之就醫

與用藥紀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

判決暨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扣字第21號

刑事裁定、標題為【誆「台灣神皂」治百病！騙富婆千萬　

7年吸金近6億…負責人收押】與名為「凱強生有限公司」、

「五互集團（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直銷公司之

相關網路新聞、相對人住家囤積大量物品之環境照片、高雄

市長照2.0困擾行為照顧（CB03）服務書面指導紀錄、聲請

人與相對人職能治療師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永

春Ｘ光醫事檢驗所出具之分析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

年度司促字第4525號支付命令、同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

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刑事告訴狀、高雄榮民總醫院

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病歷紀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診斷書、聲

請人所提出「我媽媽乙○○之不當行為」陳述書等證據為

憑，並有覺民診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及本院鑑定筆錄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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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稽，且經調取本院113年度輔宣字第49號輔助宣告事件

卷宗確認無訛。

　⒉本院審酌上開各證據後，認相對人經評估診斷為「非典型精

神病」及「疑阿茲海默症」，並有幻聽、妄想之症狀，其近

年來與多家直銷公司往來，累積投資金額不菲之鉅款。縱然

聲請人提出前揭直銷公司涉及不法行為之相關證明文件，相

對人仍執迷不悟，深信其可持續獲利，並怪罪因聲請人勸阻

害其無法再賺取利潤，更指謫聲請人：「女兒偷我東西、她

是吸毒者」等語，復經聲請人出具前揭分析報告以自證其毒

品檢驗結果為陰性後，相對人仍固執己見，顯見相對人呈現

「現實感不足」、「社會判斷力差」之狀態。又相對人之抽

象思考、現實反應、記憶、理解與表達等能力均有部分缺

損，且經評估回復可能性甚微。是以，相對人已達因精神障

礙，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

力，顯有不足之情形。準此，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

告，洵屬有據，應予准，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關於選定相對人之輔助人乙節。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

獨女，情屬至親，並有意願協助相對人為證件保管、財務管

理等相關事宜，復經遍閱全卷，亦查無其他適合擔任輔助人

之親屬，故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

益。準此，爰選定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故諭知如主

文第2項所示。至相對人固建請指定第三人李宜賢擔任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提出同意書為憑，然法院為輔助宣告

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僅於相

對人為特定法律行為時，具同意與否之權限，輔助人毋庸開

具相對人財產清冊陳報至院，自無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之必要。是以，聲請人此部分所指，應係對於法律規定之

誤解，而為本院所不採，附此敘明。

　㈢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

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此觀民

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1至6款之規定自明。復為免上揭列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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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一漏萬之虞，故於同項第7款授權法院得依聲請權人或輔

助人之聲請，視個案情況，指定前揭6款以外之特定行為，

亦須經輔助人同意，以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本院審酌相對

人有多次未經審慎評估即輕率聽信他人之言而投注大量積蓄

之行為，致其存款逐漸不敷使用，影響日常生活品質及健康

狀況甚鉅。又相對人出院後將回歸社區，且係獨居狀態，顯

見仍有高概率接觸直銷公司而致受騙之虞，且相對人無法正

確衡量自身能力可否負擔開銷，易受他人慫恿即投注大筆金

錢，更有毫無節制消費與囤放大量保健食品，卻無法有效收

納與使用之情，可認相對人已無法正確判斷其所從事經濟行

為之正當性，進而將己暴露於風險之中。因認其從事財產交

易等經濟行為時須有人陪同，始不致受騙或從事對己不利之

行為。據此，為求周延保護相對人，爰依聲請人所請及參酌

其所提意見，增列相對人為如附表所示之法律行為時，應經

聲請人之同意，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及附表所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子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大貴

 

附表：

一、相對人其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中華民國身心

障礙證明等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與私章、印鑑及

所有金融機構存摺帳簿之保管與使用。

二、辦理及變更關於金融機構帳戶開戶、申辦信用卡、現金

卡、金融卡及其相關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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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00元以上之消費、提領、轉

帳、匯款及投資、購買有價證券等財產交易行為。

四、申辦與變更行動電話門號、網際網路付款帳號及簽訂電

信通訊契約與其相關事宜，及藉該行動網路通信設備所

為之財產交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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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乙○○（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
增列受輔助宣告之人為如附表所示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母即相對人因年事已高，除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復經診斷有適應障礙症及疑似非特定精神病等疾患。又相對人認知功能業已退化，長期聽信直銷公司話術，不斷投入畢生積蓄購買保健食品及多層次傳銷產品，而於家中囤積大量物品且無法從事有效整理工作，致住家環境散亂壅擠。此外，相對人為購買前述直銷產品，非僅節省餐費與拒絕正規醫療，甚且認為依賴其所購置之保健食品即得維生，致其營養不良、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顯見相對人已不具備處理與判斷較複雜經濟事務之能力，可認相對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聲請等語。至相對人則稱：聲請人自國外返臺後性格劇變，已無愛護其之心，且其年紀已長，須購買保健食品維持身體健康，又其未患有精神疾病，自毋須受法律上之任何限制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第1至3款規定，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相對人應受監護宣告抑或輔助宣告乙節：
　⒈聲請人本件主張，業據其陳述綦詳，復有其所提出之戶籍謄本、相對人於手機應用程式【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摺之就醫與用藥紀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暨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扣字第21號刑事裁定、標題為【誆「台灣神皂」治百病！騙富婆千萬　7年吸金近6億…負責人收押】與名為「凱強生有限公司」、「五互集團（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直銷公司之相關網路新聞、相對人住家囤積大量物品之環境照片、高雄市長照2.0困擾行為照顧（CB03）服務書面指導紀錄、聲請人與相對人職能治療師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永春Ｘ光醫事檢驗所出具之分析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5號支付命令、同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刑事告訴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病歷紀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診斷書、聲請人所提出「我媽媽乙○○之不當行為」陳述書等證據為憑，並有覺民診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及本院鑑定筆錄附卷可稽，且經調取本院113年度輔宣字第49號輔助宣告事件卷宗確認無訛。
　⒉本院審酌上開各證據後，認相對人經評估診斷為「非典型精神病」及「疑阿茲海默症」，並有幻聽、妄想之症狀，其近年來與多家直銷公司往來，累積投資金額不菲之鉅款。縱然聲請人提出前揭直銷公司涉及不法行為之相關證明文件，相對人仍執迷不悟，深信其可持續獲利，並怪罪因聲請人勸阻害其無法再賺取利潤，更指謫聲請人：「女兒偷我東西、她是吸毒者」等語，復經聲請人出具前揭分析報告以自證其毒品檢驗結果為陰性後，相對人仍固執己見，顯見相對人呈現「現實感不足」、「社會判斷力差」之狀態。又相對人之抽象思考、現實反應、記憶、理解與表達等能力均有部分缺損，且經評估回復可能性甚微。是以，相對人已達因精神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形。準此，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關於選定相對人之輔助人乙節。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獨女，情屬至親，並有意願協助相對人為證件保管、財務管理等相關事宜，復經遍閱全卷，亦查無其他適合擔任輔助人之親屬，故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準此，爰選定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故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相對人固建請指定第三人李宜賢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提出同意書為憑，然法院為輔助宣告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僅於相對人為特定法律行為時，具同意與否之權限，輔助人毋庸開具相對人財產清冊陳報至院，自無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必要。是以，聲請人此部分所指，應係對於法律規定之誤解，而為本院所不採，附此敘明。
　㈢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此觀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1至6款之規定自明。復為免上揭列舉有掛一漏萬之虞，故於同項第7款授權法院得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視個案情況，指定前揭6款以外之特定行為，亦須經輔助人同意，以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本院審酌相對人有多次未經審慎評估即輕率聽信他人之言而投注大量積蓄之行為，致其存款逐漸不敷使用，影響日常生活品質及健康狀況甚鉅。又相對人出院後將回歸社區，且係獨居狀態，顯見仍有高概率接觸直銷公司而致受騙之虞，且相對人無法正確衡量自身能力可否負擔開銷，易受他人慫恿即投注大筆金錢，更有毫無節制消費與囤放大量保健食品，卻無法有效收納與使用之情，可認相對人已無法正確判斷其所從事經濟行為之正當性，進而將己暴露於風險之中。因認其從事財產交易等經濟行為時須有人陪同，始不致受騙或從事對己不利之行為。據此，為求周延保護相對人，爰依聲請人所請及參酌其所提意見，增列相對人為如附表所示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聲請人之同意，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及附表所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子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大貴
 
附表：
		一、相對人其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與私章、印鑑及所有金融機構存摺帳簿之保管與使用。
二、辦理及變更關於金融機構帳戶開戶、申辦信用卡、現金卡、金融卡及其相關交易行為。
三、辦理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00元以上之消費、提領、轉帳、匯款及投資、購買有價證券等財產交易行為。
四、申辦與變更行動電話門號、網際網路付款帳號及簽訂電信通訊契約與其相關事宜，及藉該行動網路通信設備所為之財產交易行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何星磊律師

相  對  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乙○○（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

增列受輔助宣告之人為如附表所示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母即相對人因年事已高，除患有糖

    尿病等慢性疾病，復經診斷有適應障礙症及疑似非特定精神

    病等疾患。又相對人認知功能業已退化，長期聽信直銷公司

    話術，不斷投入畢生積蓄購買保健食品及多層次傳銷產品，

    而於家中囤積大量物品且無法從事有效整理工作，致住家環

    境散亂壅擠。此外，相對人為購買前述直銷產品，非僅節省

    餐費與拒絕正規醫療，甚且認為依賴其所購置之保健食品即

    得維生，致其營養不良、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顯見相對人已

    不具備處理與判斷較複雜經濟事務之能力，可認相對人為意

    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聲請等語。至相

    對人則稱：聲請人自國外返臺後性格劇變，已無愛護其之心

    ，且其年紀已長，須購買保健食品維持身體健康，又其未患

    有精神疾病，自毋須受法律上之任何限制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

    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

    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5條之1第1

    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

    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第1至3款規定，法院選定輔助

    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

    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

    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

    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

    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相對人應受監護宣告抑或輔助宣告乙節：

　⒈聲請人本件主張，業據其陳述綦詳，復有其所提出之戶籍謄

    本、相對人於手機應用程式【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摺之就醫

    與用藥紀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

    判決暨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扣字第21號

    刑事裁定、標題為【誆「台灣神皂」治百病！騙富婆千萬　

    7年吸金近6億…負責人收押】與名為「凱強生有限公司」、

    「五互集團（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直銷公司之

    相關網路新聞、相對人住家囤積大量物品之環境照片、高雄

    市長照2.0困擾行為照顧（CB03）服務書面指導紀錄、聲請

    人與相對人職能治療師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永

    春Ｘ光醫事檢驗所出具之分析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

    度司促字第4525號支付命令、同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6

    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刑事告訴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

    斷證明書暨門診病歷紀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診斷書、聲請

    人所提出「我媽媽乙○○之不當行為」陳述書等證據為憑，並

    有覺民診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及本院鑑定筆錄附卷可稽

    ，且經調取本院113年度輔宣字第49號輔助宣告事件卷宗確

    認無訛。

　⒉本院審酌上開各證據後，認相對人經評估診斷為「非典型精

    神病」及「疑阿茲海默症」，並有幻聽、妄想之症狀，其近

    年來與多家直銷公司往來，累積投資金額不菲之鉅款。縱然

    聲請人提出前揭直銷公司涉及不法行為之相關證明文件，相

    對人仍執迷不悟，深信其可持續獲利，並怪罪因聲請人勸阻

    害其無法再賺取利潤，更指謫聲請人：「女兒偷我東西、她

    是吸毒者」等語，復經聲請人出具前揭分析報告以自證其毒

    品檢驗結果為陰性後，相對人仍固執己見，顯見相對人呈現

    「現實感不足」、「社會判斷力差」之狀態。又相對人之抽

    象思考、現實反應、記憶、理解與表達等能力均有部分缺損

    ，且經評估回復可能性甚微。是以，相對人已達因精神障礙

    ，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

    顯有不足之情形。準此，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

    洵屬有據，應予准，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關於選定相對人之輔助人乙節。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

    獨女，情屬至親，並有意願協助相對人為證件保管、財務管

    理等相關事宜，復經遍閱全卷，亦查無其他適合擔任輔助人

    之親屬，故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準此，爰選定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故諭知如主文

    第2項所示。至相對人固建請指定第三人李宜賢擔任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並提出同意書為憑，然法院為輔助宣告時

    ，受輔助宣告之人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僅於相對

    人為特定法律行為時，具同意與否之權限，輔助人毋庸開具

    相對人財產清冊陳報至院，自無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之必要。是以，聲請人此部分所指，應係對於法律規定之誤

    解，而為本院所不採，附此敘明。

　㈢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

    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此觀民

    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1至6款之規定自明。復為免上揭列舉有

    掛一漏萬之虞，故於同項第7款授權法院得依聲請權人或輔

    助人之聲請，視個案情況，指定前揭6款以外之特定行為，

    亦須經輔助人同意，以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本院審酌相對

    人有多次未經審慎評估即輕率聽信他人之言而投注大量積蓄

    之行為，致其存款逐漸不敷使用，影響日常生活品質及健康

    狀況甚鉅。又相對人出院後將回歸社區，且係獨居狀態，顯

    見仍有高概率接觸直銷公司而致受騙之虞，且相對人無法正

    確衡量自身能力可否負擔開銷，易受他人慫恿即投注大筆金

    錢，更有毫無節制消費與囤放大量保健食品，卻無法有效收

    納與使用之情，可認相對人已無法正確判斷其所從事經濟行

    為之正當性，進而將己暴露於風險之中。因認其從事財產交

    易等經濟行為時須有人陪同，始不致受騙或從事對己不利之

    行為。據此，為求周延保護相對人，爰依聲請人所請及參酌

    其所提意見，增列相對人為如附表所示之法律行為時，應經

    聲請人之同意，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及附表所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子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大貴

 

附表：

一、相對人其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與私章、印鑑及所有金融機構存摺帳簿之保管與使用。 二、辦理及變更關於金融機構帳戶開戶、申辦信用卡、現金卡、金融卡及其相關交易行為。 三、辦理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00元以上之消費、提領、轉帳、匯款及投資、購買有價證券等財產交易行為。 四、申辦與變更行動電話門號、網際網路付款帳號及簽訂電信通訊契約與其相關事宜，及藉該行動網路通信設備所為之財產交易行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何星磊律師
相  對  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乙○○（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
增列受輔助宣告之人為如附表所示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母即相對人因年事已高，除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復經診斷有適應障礙症及疑似非特定精神病等疾患。又相對人認知功能業已退化，長期聽信直銷公司話術，不斷投入畢生積蓄購買保健食品及多層次傳銷產品，而於家中囤積大量物品且無法從事有效整理工作，致住家環境散亂壅擠。此外，相對人為購買前述直銷產品，非僅節省餐費與拒絕正規醫療，甚且認為依賴其所購置之保健食品即得維生，致其營養不良、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顯見相對人已不具備處理與判斷較複雜經濟事務之能力，可認相對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聲請等語。至相對人則稱：聲請人自國外返臺後性格劇變，已無愛護其之心，且其年紀已長，須購買保健食品維持身體健康，又其未患有精神疾病，自毋須受法律上之任何限制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第1至3款規定，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相對人應受監護宣告抑或輔助宣告乙節：
　⒈聲請人本件主張，業據其陳述綦詳，復有其所提出之戶籍謄本、相對人於手機應用程式【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摺之就醫與用藥紀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暨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扣字第21號刑事裁定、標題為【誆「台灣神皂」治百病！騙富婆千萬　7年吸金近6億…負責人收押】與名為「凱強生有限公司」、「五互集團（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直銷公司之相關網路新聞、相對人住家囤積大量物品之環境照片、高雄市長照2.0困擾行為照顧（CB03）服務書面指導紀錄、聲請人與相對人職能治療師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永春Ｘ光醫事檢驗所出具之分析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5號支付命令、同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刑事告訴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病歷紀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診斷書、聲請人所提出「我媽媽乙○○之不當行為」陳述書等證據為憑，並有覺民診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及本院鑑定筆錄附卷可稽，且經調取本院113年度輔宣字第49號輔助宣告事件卷宗確認無訛。
　⒉本院審酌上開各證據後，認相對人經評估診斷為「非典型精神病」及「疑阿茲海默症」，並有幻聽、妄想之症狀，其近年來與多家直銷公司往來，累積投資金額不菲之鉅款。縱然聲請人提出前揭直銷公司涉及不法行為之相關證明文件，相對人仍執迷不悟，深信其可持續獲利，並怪罪因聲請人勸阻害其無法再賺取利潤，更指謫聲請人：「女兒偷我東西、她是吸毒者」等語，復經聲請人出具前揭分析報告以自證其毒品檢驗結果為陰性後，相對人仍固執己見，顯見相對人呈現「現實感不足」、「社會判斷力差」之狀態。又相對人之抽象思考、現實反應、記憶、理解與表達等能力均有部分缺損，且經評估回復可能性甚微。是以，相對人已達因精神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形。準此，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關於選定相對人之輔助人乙節。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獨女，情屬至親，並有意願協助相對人為證件保管、財務管理等相關事宜，復經遍閱全卷，亦查無其他適合擔任輔助人之親屬，故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準此，爰選定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故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相對人固建請指定第三人李宜賢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提出同意書為憑，然法院為輔助宣告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僅於相對人為特定法律行為時，具同意與否之權限，輔助人毋庸開具相對人財產清冊陳報至院，自無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必要。是以，聲請人此部分所指，應係對於法律規定之誤解，而為本院所不採，附此敘明。
　㈢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此觀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1至6款之規定自明。復為免上揭列舉有掛一漏萬之虞，故於同項第7款授權法院得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視個案情況，指定前揭6款以外之特定行為，亦須經輔助人同意，以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本院審酌相對人有多次未經審慎評估即輕率聽信他人之言而投注大量積蓄之行為，致其存款逐漸不敷使用，影響日常生活品質及健康狀況甚鉅。又相對人出院後將回歸社區，且係獨居狀態，顯見仍有高概率接觸直銷公司而致受騙之虞，且相對人無法正確衡量自身能力可否負擔開銷，易受他人慫恿即投注大筆金錢，更有毫無節制消費與囤放大量保健食品，卻無法有效收納與使用之情，可認相對人已無法正確判斷其所從事經濟行為之正當性，進而將己暴露於風險之中。因認其從事財產交易等經濟行為時須有人陪同，始不致受騙或從事對己不利之行為。據此，為求周延保護相對人，爰依聲請人所請及參酌其所提意見，增列相對人為如附表所示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聲請人之同意，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及附表所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子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大貴
 
附表：
		一、相對人其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與私章、印鑑及所有金融機構存摺帳簿之保管與使用。
二、辦理及變更關於金融機構帳戶開戶、申辦信用卡、現金卡、金融卡及其相關交易行為。
三、辦理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00元以上之消費、提領、轉帳、匯款及投資、購買有價證券等財產交易行為。
四、申辦與變更行動電話門號、網際網路付款帳號及簽訂電信通訊契約與其相關事宜，及藉該行動網路通信設備所為之財產交易行為。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代  理  人  何星磊律師

相  對  人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乙○○（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甲○○（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

增列受輔助宣告之人為如附表所示行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同意。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之母即相對人因年事已高，除患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復經診斷有適應障礙症及疑似非特定精神病等疾患。又相對人認知功能業已退化，長期聽信直銷公司話術，不斷投入畢生積蓄購買保健食品及多層次傳銷產品，而於家中囤積大量物品且無法從事有效整理工作，致住家環境散亂壅擠。此外，相對人為購買前述直銷產品，非僅節省餐費與拒絕正規醫療，甚且認為依賴其所購置之保健食品即得維生，致其營養不良、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顯見相對人已不具備處理與判斷較複雜經濟事務之能力，可認相對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規定提出本件聲請等語。至相對人則稱：聲請人自國外返臺後性格劇變，已無愛護其之心，且其年紀已長，須購買保健食品維持身體健康，又其未患有精神疾病，自毋須受法律上之任何限制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1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第1113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依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準用同法第1111條之1第1至3款規定，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相對人應受監護宣告抑或輔助宣告乙節：

　⒈聲請人本件主張，業據其陳述綦詳，復有其所提出之戶籍謄本、相對人於手機應用程式【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摺之就醫與用藥紀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暨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扣字第21號刑事裁定、標題為【誆「台灣神皂」治百病！騙富婆千萬　7年吸金近6億…負責人收押】與名為「凱強生有限公司」、「五互集團（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直銷公司之相關網路新聞、相對人住家囤積大量物品之環境照片、高雄市長照2.0困擾行為照顧（CB03）服務書面指導紀錄、聲請人與相對人職能治療師於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錄截圖、永春Ｘ光醫事檢驗所出具之分析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5號支付命令、同法院113年度司促字第452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刑事告訴狀、高雄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暨門診病歷紀錄、高雄市立凱旋醫院診斷書、聲請人所提出「我媽媽乙○○之不當行為」陳述書等證據為憑，並有覺民診所出具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及本院鑑定筆錄附卷可稽，且經調取本院113年度輔宣字第49號輔助宣告事件卷宗確認無訛。

　⒉本院審酌上開各證據後，認相對人經評估診斷為「非典型精神病」及「疑阿茲海默症」，並有幻聽、妄想之症狀，其近年來與多家直銷公司往來，累積投資金額不菲之鉅款。縱然聲請人提出前揭直銷公司涉及不法行為之相關證明文件，相對人仍執迷不悟，深信其可持續獲利，並怪罪因聲請人勸阻害其無法再賺取利潤，更指謫聲請人：「女兒偷我東西、她是吸毒者」等語，復經聲請人出具前揭分析報告以自證其毒品檢驗結果為陰性後，相對人仍固執己見，顯見相對人呈現「現實感不足」、「社會判斷力差」之狀態。又相對人之抽象思考、現實反應、記憶、理解與表達等能力均有部分缺損，且經評估回復可能性甚微。是以，相對人已達因精神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之能力，顯有不足之情形。準此，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輔助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關於選定相對人之輔助人乙節。本院審酌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獨女，情屬至親，並有意願協助相對人為證件保管、財務管理等相關事宜，復經遍閱全卷，亦查無其他適合擔任輔助人之親屬，故由聲請人擔任輔助人，應合於相對人之最佳利益。準此，爰選定聲請人擔任相對人之輔助人，故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相對人固建請指定第三人李宜賢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提出同意書為憑，然法院為輔助宣告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對其財產仍具處分權能，輔助人僅於相對人為特定法律行為時，具同意與否之權限，輔助人毋庸開具相對人財產清冊陳報至院，自無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必要。是以，聲請人此部分所指，應係對於法律規定之誤解，而為本院所不採，附此敘明。

　㈢受輔助宣告之人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惟為保護其權益，於其為重要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此觀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1至6款之規定自明。復為免上揭列舉有掛一漏萬之虞，故於同項第7款授權法院得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視個案情況，指定前揭6款以外之特定行為，亦須經輔助人同意，以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本院審酌相對人有多次未經審慎評估即輕率聽信他人之言而投注大量積蓄之行為，致其存款逐漸不敷使用，影響日常生活品質及健康狀況甚鉅。又相對人出院後將回歸社區，且係獨居狀態，顯見仍有高概率接觸直銷公司而致受騙之虞，且相對人無法正確衡量自身能力可否負擔開銷，易受他人慫恿即投注大筆金錢，更有毫無節制消費與囤放大量保健食品，卻無法有效收納與使用之情，可認相對人已無法正確判斷其所從事經濟行為之正當性，進而將己暴露於風險之中。因認其從事財產交易等經濟行為時須有人陪同，始不致受騙或從事對己不利之行為。據此，為求周延保護相對人，爰依聲請人所請及參酌其所提意見，增列相對人為如附表所示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聲請人之同意，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及附表所示。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子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大貴

 

附表：

一、相對人其國民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等政府機關所核發之證明文件與私章、印鑑及所有金融機構存摺帳簿之保管與使用。 二、辦理及變更關於金融機構帳戶開戶、申辦信用卡、現金卡、金融卡及其相關交易行為。 三、辦理金額或價額新臺幣3,000元以上之消費、提領、轉帳、匯款及投資、購買有價證券等財產交易行為。 四、申辦與變更行動電話門號、網際網路付款帳號及簽訂電信通訊契約與其相關事宜，及藉該行動網路通信設備所為之財產交易行為。        

 

　　　　　　　　　　　　　　　　　　　　　　　　　　　　



